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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法修正第九十三條、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、第四百

四十九條、第四百七十九條及第四百八十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8 日  
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67901 號  

第九十三條 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，應即時訊問。 

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，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

，敘明羈押之理由，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。 

前項情形，未經聲請者，檢察官應即將被告釋放。但如認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或

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，得逕命具保、責

付或限制住居；如不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，而有必要情形者，仍得聲請法院羈押

之。 

前三項之規定，於檢察官接受法院依少年事件處理法或軍事審判機關依軍事審判法

移送之被告時，準用之。 

法院於受理前三項羈押之聲請後，應即時訊問。但至深夜仍未訊問完畢，或深夜始

受理聲請者，被告、辯護人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得請求法院於翌日日間訊問。法院

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拒絕。 

前項但書所稱深夜，指午後十一時至翌日午前八時。 

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 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，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： 

一、向被害人道歉。 

二、立悔過書。 

三、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。 

四、向公庫或該管檢察署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金

額。 

五、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

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

義務勞務。 

六、完成戒癮治療、精神治療、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。 

七、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。 

八、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。 

檢察官命被告遵守或履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之事項，應得被告之同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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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款、第四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。 

第一項情形，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。 

第一項之期間，不得逾緩起訴期間。 

第四百四十九條  第一審法院依被告在偵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現存之證據，已足認定其犯罪者，得

因檢察官之聲請，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但有必要時，應於處刑

前訊問被告。 

前項案件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，經被告自白犯罪，法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

刑者，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 

依前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、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

及拘役或罰金為限。 

第四百七十九條  依刑法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二條之一易服社會勞動或易服勞役者

，由指揮執行之檢察官命令之。 

易服社會勞動，由指揮執行之檢察官命令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、政府

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勞動，並定履行期間。 

第四百八十條  罰金易服勞役者，應與處徒刑或拘役之人犯，分別執行。 

第四百六十七條及第四百六十九條之規定，於易服勞役準用之。 

第四百六十七條規定，於易服社會勞動準用之。 


